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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徐小姐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66　分機：6292

傳真：(02)8590-6090

電子郵件：lcminyu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019616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詢有關教育部轉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中等學校所提照顧

服務員職類單一級報檢資格修正建議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署110年6月10日發能字第1100321456號函。

二、經查國內數所高中(職)照顧服務科之課程規劃，主要包含

高中(職)教育所需一般科目(如國、英、數、體育等)、照

顧服務相關專業科目與實習，各該課程之名稱及其應修學

年級，應有其整體性規劃與考量，俾達專業知識、情意與

技能之完整建構。

三、所提放寬是類高中(職)學生以修習部分相關課程與實習即

採認具報檢資格，涉及報檢資格認定作業，且將連動影響

現有照顧服務科之高中(職)學校於課程規劃與整體學習成

效，尚不宜逕予開放。本部刻正委託辦理照顧服務員培力

暨訓練品質提升計畫，將併納入專家會議研議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地方政府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00215124

■■■■■■14衛生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8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長期照護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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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關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之發放，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均應依本部107年5月9日衛部顧字第1071960347

號公告「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」第5點與第6點之規

定，受理所定訓練單位報送之訓練計畫，並針對該課程

規劃、師資與成績考核等進行審查核定，再於訓練期

滿，依訓練單位報送之結訓名冊、出席及考核等相關資

料辦理備查，復由訓練單位依規定辦理結業證明書核發

事宜。

(二)若訓練單位未有訓練計畫，且未經所在地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審查核定，逕申請以相關修課學分採認核發證

明書者，與上開規定不符。

正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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